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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产品认证证书、标志和销售证的使用规定 
本规定明确了获得奥博特有机产品认证的组织使用认证证书、国家有机产品认证标志和有

机码、销售证和奥博特机构标志的准则，明确了奥博特和获证者在管理和使用认证证书、标志

和销售证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一、认证证书、标志和销售证 

1.有机产品认证证书 

根据国家质检总局《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国家认监委《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等

要求，奥博特规定了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和有机转换认证证书的内容及样式并在国家认监委备案。 

奥博特有机产品认证证书有效期最长为 12 个月。再认证有机产品认证证书有效期，不超

过最近一次有效认证证书截止日期再加 12 个月。经授权使用他人商标的获证组织，应在有机

认证证书中标明相应产品获许授权使用商标的信息。 

2.有机产品认证标志 

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标志的图形与颜色如图 1。 

         

                          图 1  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标志         

3.奥博特有机产品防伪标签图案 

（1）奥博特有机产品防伪标签图案如下图 2、图 3，并在国家认监委备案。  

             

图 2                                       图 3 

有机码：为保证国家有机产品认证标识的基本防伪与追溯，防止假冒认证标志和获证产品

的发生，奥博特在向获证组织发放认证标志或允许获证组织在产品标签上印制认证标志时，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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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每枚认证标志一个唯一的编码（有机码），其编码由认证机构代码、认证标志发放年份代码

和认证标志发放随机码组成。认证机构代码由认证机构批准号后三位代码形成。认证标志发放

年代码采用年份的最后 2 位数字，例如 2019 年为 19。认证标志发放随机码时认证机构发放认

证标志数量的 12 位阿拉伯数字随机号码。 

身份码：是奥博特与承印方合作，赋予每件产品可追溯信息的一组特定的数码，每一个标

签上都有一个唯一的产品身份码。身份码在标签上为明码，与有机码相关联，便于承印单位和

奥博特进行管理。 

（2）防伪标签种类及其使用 

（a）不干胶标签 

不干胶防伪标签印有防伪编码，防伪码用激光银条覆盖（环保材料）。针对有机产品标签，

有如下 4 种规格：25mm X 17mm，30mm X 20mm，37mm X 25mm，80mm X 50mm。 

对于可以加贴不干胶防伪标签的产品，要求将标签粘贴于获证产品或者产品的最小销售包

装上。 

（b）活体防伪标签 

①PVC 防水材质标签 

采用 PVC 材质，双面覆膜，防水，防伪码用激光银条覆盖（环保材料），揭开银条可见防

伪码。这种标签可用在甲鱼等活体上，给获证组织配备专用打标枪，直接把标签挂在甲鱼裙边

或鱼鳍等动物活体上。 

②防水耐高温环保塑料扣 

扣子采用 PP 材质，透明无色，食品级，环保，内置 PVC 材质标签，通过超声波无缝焊接

工艺，把 PVC 标签固定在扣子内。身份码和防伪码都为明码，透过扣子直接可见。这种标签也

只能一次性使用，扣子被拉紧后，就不能被正常拉出，如用力拉出则标签即被破坏。不用任何

工具，可以直接把扣子扣在螃蟹大螯或鸡脚等动物活体上。 

（3）防伪标签管理 

（a）协议管理 

奥博特与防伪标签承印方签署协议，要求承印方在防止标签扩散和流失、信息准确无误、

查询平台流畅等方面做出承诺且措施有效。如不能履约，奥博特将更换承印方并按协议追究责



OBT-OP-GK06                                  版本：2.1                                        01/01/2020 

任。 

奥博特与获证组织签署协议，要求获证组织仅在认证证书规定的产品范围和数量范围内正

确使用防伪标签做出承诺且措施有效。奥博特对获证组织进行“再认证”现场检查或不通知检

查时，将核实防伪标签申购、使用和管理情况。如发现不能履约，奥博特将暂停或撤销其证书。 

（b）流程管理 

防伪标签的申购和核发过程均在奥博特完成。奥博特将设立专门岗位，在收到获证组织标

志使用申请后，对申购防伪标签的数量、规格、使用范围等信息进行审核和复核，确保标签发

放数量不大于证书核定的数量，标签使用范围限定在证书核定的产品及其品种。经审核后奥博

特对企业所申购使用的标签进行收费，并在标志发放前依据数据交换接口要求，将所发放的每

枚认证标志编码和认证标志使用等方面信息（标志备案信息）传输至国家认监委有机标志备案

管理系统，得到系统确认后按照确认的数据，向获证组织发放认证标志。 

对此，奥博特将建立专门的标志管理程序对标签进行管理和记录，确保每一枚标签不被散

失。奥博特将设立专门岗位在信息录入、信息备案、信息查询等方面与承印方、使用方和认监

委等保持沟通，确保信息准确、数据交互、查询顺畅。  

（c）台账管理 

奥博特、承印单位和获证组织都应建立有机标志的出入库登记制度，建立出入库台账，对

发放和使用标志数量、正品和残次品，及时、如实登记并存档，确保获证产品数量与认证标志

使用量相匹配，做到三方台账在标签发放数量及其使用范围等方面能够对账且一致。 

奥博特设立专人对标签出入库进行管理，建立清晰的标志电子台账，对标志的库存、发放、

损耗等建立数据库，确保根据有机码，能够在台账或数据库立刻查询到该有机码对应的产品。

承印单位成立专门的有机标志生产管理事业部并为奥博特配备专人进行标志管理，同时制定严

密的管理制度，确保标志管理的安全性和准确性。 

获证组织应按照 GB/T19630 和《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要求使用认证标志，严格对照产

品规格使用相应有机码的认证标志，并对标志的使用、损耗等进行记录，确保根据有机码，能

够在记录台账中立刻查询到该有机码对应产品的状态和去向。 

4. 销售证 

销售证是获证产品所有人提供给买方的交易证明。在获证组织销售获证产品过程中（前）

按照销售证的申请和办理程序向奥博特申请销售证，以保证有机产品销售过程数量可控、可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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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对于使用了有机码的产品可以不颁发销售证。 

获证组织在申请销售证时需要提供与购买方签订的供货协议、填写销售证办理申请书、发

票、发货凭证（适用时），奥博特将对以上材料进行审核。对于符合要求的颁发有机产品销售

证；对不符合要求的应进行整改，否则不能颁发销售证。 

二、认证证书、认证标志、有机码和销售证的使用 

1.认证证书、认证标志和有机码的使用 

凡需获证组织生产或加工涉及行政许可或审批的，有机产品认证证书随相关许可证书或批

准文件有效而有效。 

获证者可以在宣传品上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可以在展销会或其他业务洽谈会场合宣

传和展示认证证书，或向需方提供证书复印件或照片，在宣传时应就获准认证的范围做出声明。

标志图案和证书可以按照比例放大或者缩小，但不得变形、变色。 

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管理、使用应当符合《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有机产品认证实

施规则》（CNCA-N-009：2019）、GB/T19630《有机产品  生产、加工、标识与管理体系要求》

的规定。 

（1）有机产品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进行标识。 

（2）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标志仅用于按照 GB/T 19630 的要求生产或加工并获得认证的有机

产品的标识。获得有机转换认证证书的产品只能按常规产品销售，不得使用中国有机产品认证

标志以及标注“有机”、“ORGANIC”等字样和图案。 

（3）标识为“有机”的产品应在获证产品或者产品的最小销售包装上加施中国有机产品

认证标志及其有机码（每枚有机码产品认证标志的唯一编号）、认证机构名称或者其标识（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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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奥博特标识 

 

（4）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标志可以根据产品的特性，采取粘贴或印刷等方式直接加施在产

品或产品的最小销售包装上。不直接零售的加工原料，可以不加施。 

（5）印制的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标志应当清晰、明显。 

（6）印制在获证产品标签、说明书及广告宣传材料上的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标志，可以按

比例放大或者缩小，但不应变形、变色。 

（7）仅获得有机产品经营认证的认证委托人不能使用有机码。 

2.销售证的使用规定 

（1）有机产品销售时，采购商应索取有机产品认证证书、有机产品销售证等证明材料（使

用了有机码的产品销售时，可不索取销售证。）。 

（2）销售证由获证组织交给购买方，获证组织应保存已颁发的销售证的复印件。 

（3）奥博特对其颁发的销售证和有机码的正确使用负有监督管理责任。 

认证证书暂停期间，奥博特将通知并监督获证组织停止使用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和标志，获

证组织同时应封存带有有机产品认证标志的相应批次产品。 

认证证书被注销或撤销的，获证组织应将注销、撤销的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和未使用的标志

交回奥博特，或由获证组织在奥博特的监督下销毁剩余标志和带有有机产品认证标志的产品包

装，必要时，获证组织应召回相应批次带有有机产品认证标志的产品。 

奥博特有责任和义务采取有效的措施避免各类无效的认证证书和标志被继续使用。对于无

法收回的证书和标志，奥博特将及时在相关媒体和网站上公布注销或撤销认证证书的决定，声

明证书、标志及销售证作废。 

 

 


